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商标转让及使用许可关联交易的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苏宁云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云商”或“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对公司拟进行的部分商标转让及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

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情况 

由于历史渊源关系，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置业集团”）、

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控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名称中有“苏

宁”字号，并使用“苏宁”字号从事日常经营工作。苏宁置业集团、苏宁控股集

团在其行业领域发展较好，业务成长快，有助于“苏宁”品牌形象的提升。为加

强对商标使用的管理，满足各项业务未来发展的需要，促进“苏宁”品牌形象全

产业提升，经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做如下安排，即同意（1）将苏宁云商非主营业务范围内的部分注册商标专

用权（以下简称“转让商标”）转让给苏宁置业集团；（2）许可苏宁控股集团

及下属子公司在苏宁云商非主营业务范围内使用（包括许可使用和再许可）、注

册带有“苏宁”字样的商标。前述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计划于股

东大会批准后，签署相关的《商标转让协议》、《商标许可协议》等协议。 

上述交易实施后，有利于苏宁置业集团、苏宁控股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加大商

标及品牌形象方面的投入，共同促进“苏宁”品牌形象的推广，以及“苏宁”品

牌价值的提升。 

 

 



2、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持有苏宁置业集团 65%股权，持有苏

宁控股集团 100%股权，苏宁置业集团、苏宁控股集团为其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苏宁置业集团、苏宁控股集

团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张近东先生在董事会表决时，予以回避并放弃了表决权，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

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股东将对相关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苏宁置业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楼晓君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淮海路 68号 16楼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餐饮、住宿、

商品房售后服务，土地开发，房屋租赁，社会经济咨询，物业管理服务，停车场

管理服务，汽车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下限分支机

构经营：日用品销售、酒店管理、票务代理、代理发展电信业务、会务服务、展

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服务，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5年 9月 30日，苏宁置业（合并报表）总资产 546.39 亿元，所有者权益

79.85亿元，2015年 1-9月实现净利润 474.28万元。（未经审计数据） 

2、苏宁控股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近东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 7号 14层 C座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企业资产重组策划、咨询服务。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苏宁控股集团（母公司）总资产为 40.62亿元，净

资产为-2.26 亿元，实现净利润-0.88 亿元。（未经审计数据，苏宁控股集团为

投资性控股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于下属子公司利润分配，其正在办理相关增资手

续，资本实力将进一步提升）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转让商标 

按照拟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转让商标系苏宁置业集团依前期授权使用

的商标，包括：“苏宁置业”第 35、36、37、41、42、43类商标；“苏宁荣郡”

第 35、42类；“苏宁荣悦”第 35类；“苏宁尊悦”、“苏宁嘉悦”、“苏宁雅

居”、“苏宁雅郡”、“苏宁雅园”第 35、36、37、42类；“苏宁雅悦”第 36、

41、43、44 类；“苏宁银河国际社区”、“苏宁悦城”第 35、36、37、42 类；

“苏宁置业滨江壹号”第 35、36、37、39、42类；“苏宁广场”第 35、36、37、

41、42、43、45类；“SUNING PLAZA”第 35、36、37类；“苏宁生活广场”第

35、36、37、41、42、43 类；“苏宁置业广场”、“苏宁置地广场”、“苏宁

国际广场”第 35、36、37、41、42、43 类；“苏宁银河”第 3、11、14、16、

18、20、21、24、25、26、27、35、36、37、39、41、42、43、44 类；“苏宁

银河地产”第 36、37、42类；“苏宁银河广场”第 35、36、37、41、43类；“苏

宁银河百货”第 35、36、38、41类；“苏宁惠谷”第 35、36、42类；“SUNING 

WISDOM VALLEY”第 35、36.37、42类；“苏宁睿城”第 35、36、37、42类；“苏

宁酒店”第 35、41、43、44 类；“苏宁银河酒店”第 35、41、43、44 类；“苏

宁银河物业”第 35、36、39、41、42、45 类；“ ”第 35、36、37、

39、41、42、45类合计 133个商标。 

2、商标许可安排涉及的商标 



在全球范围内，公司拟同意苏宁控股集团及其子公司在公司非主营业务范围

内使用（包括许可使用和再许可）带有“苏宁”字样的商标，即带“苏宁”字样

（简体、繁体、拼音和英文字母形式）的非主营业务范围的商标，包括但不限于

下述商标单独、组合或者设计形式：苏宁、s 苏宁、S+苏宁、S+Suning、S+苏宁

+Suning、苏宁+S+SUNING、SUNING 苏宁、苏宁（繁体）等，并且个别商标的注

册和/或使用国家除了中国还包括美国、香港、澳门、日本、朝鲜、文莱、澳大

利亚、欧盟等国家与地区。苏宁控股集团及下属公司在经营活动中需使用的商标

如“苏宁控股”、“苏宁影业”、“苏宁投资”等公司尚未进行注册申请，由于

该类商标的使用领域均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公司同意由苏宁控股集团进行

注册并使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转让商标价格 

在将本次转让商标转让给苏宁置业集团的交易中，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转让商标

以 201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苏宁云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拟转让的商标所有权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6）第 0271号）。

根据该评估报告，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经成本法评估，转让商标的评估值为

人民币 3,601.92 万元。以该等评估价值为基础，经公司与苏宁置业集团协商一

致后确定转让商标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601.92万元。 

2、商标许可费用 

苏宁控股集团每年就其及其子公司使用部分商标事宜向我司支付商标使用

费用人民币贰佰万元，其子公司不再另行支付。苏宁控股集团注册商标的费用由

其自行承担。若对于商标许可使用、注册中，公司由此而需要承担相应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公证费或其他杂费，由苏宁控股集团据实承担。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苏宁置业集团、苏宁控股集团分别签署《商标转让协议》、《商标

许可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拟签署的《商标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转让方：苏宁云商 

受让方：苏宁置业集团 

2、交易目的 

苏宁云商在中国现拥有“苏宁置业”等相关商标，苏宁云商所持有的转让商

标与其目前的主营业务无关，但与其关联公司的业务紧密相关，苏宁云商目前未

在主营业务上使用转让商标，转让商标现主要由苏宁云商的关联公司实际使用，

对于转让商标的许可和使用模式增加了苏宁云商的管理成本，加大了苏宁云商管

理的复杂程度和风险，为了配合业务梳理、降低管理成本以及减少商标灭失的风

险，同时促进“苏宁”品牌形象全产业提升，苏宁云商拟将转让商标转让至苏宁

置业集团名下。 

3、交易标的情况 

转让商标的基本情况参见上述“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1、转让

商标”。 

4、转让价款 

人民币 3,601.92万元。 

5、支付期限及方式 

协议签订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苏宁云商从苏宁置业集团处收取人民币

1,000万元；在双方均收到商标局发出的全部的商标转让核准通知书后的十五个

工作日内，苏宁云商从苏宁置业集团处收取余款人民币 2,601.92 万元。 

6、苏宁云商的权利和义务 

（1）苏宁云商的主要权利：苏宁云商有权根据《商标转让协议》从苏宁置

业集团处收取人民币 3,601.92 万作为本次转让的对价。 

（2）苏宁云商的主要义务：将转让商标的相关官方文件交给苏宁置业集团，

并配合苏宁置业集团共同向商标局办理转让商标的转让申请手续，并提供法律规

定的商标转让申请所需的一切材料和手续；如果转让商标不被商标局核准转让，

苏宁云商将会与苏宁置业集团合作应对商标局对转让商标的转让申请驳回，并应

苏宁置业集团要求提供所需的信息、文件和协助；如果转让商标最终经司法审查



不予核准转让的，苏宁云商将在得知该情况后一次性无条件退回从苏宁置业集团

处已经收取的全部款额（无息）；如发生部分转让商标的转让申请未被核准的情

况时，双方另行协商退回的款额；如果转让商标的转让未被核准的，应苏宁置业

集团要求，苏宁云商须办理转让商标的注销申请，以协助苏宁置业集团自行申请

注册该商标；在该情况下，如果苏宁置业集团后续获得了与转让商标相同商标的

注册，则苏宁云商将不被要求退回已收取的款额。 

7、苏宁置业集团的权利和义务 

（1）苏宁置业集团的主要权利：根据《商标转让协议》，经办理商标转让

核准登记后取得转让商标的专用权；得到苏宁云商关于商标转让的配合。 

（2）苏宁置业集团的主要义务：按照《商标转让协议》条款约定及时支付转

让费；如果苏宁云商依据《商标转让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但苏宁置业集团对

转让商标的受让未被核准，并且在苏宁云商注销转让商标后仍然不能获得与转让

商标相同商标的注册，则应容许苏宁云商继续申请或持有转让商标或与其相同或

近似的商标，以使转让商标恢复本协议生效前的状态。 

（3）转让商标的转让核准后，苏宁云商在现有业务如需使用转让商标或与转

让商标近似的商标，苏宁置业须予以同意。 

 

（二）拟签署的《商标许可协议》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 

甲方：苏宁云商 

乙方：苏宁控股集团 

2、交易目的 

苏宁云商注册并持有“苏宁”商标以及带有“苏宁”字样的商标（包括但不

限于简体、繁体、拼音和/或英文字母形式）。对于部分带有“苏宁”字样的注

册商标，苏宁云商未在其主营业务范围内使用。为进一步加强商标的管理，双方

同意由苏宁控股集团在苏宁云商非主营业务范围内使用、注册带有“苏宁”字样

的商标。 

3、交易标的情况 



商标许可安排所涉及商标的基本情况参见上述“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之“2、商标许可安排涉及的商标”。 

4、有效期 

该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和双方盖章后生效。苏宁控股集团在公司拥有

“苏宁”、“SUNING”系列商标的专用权期限内无限期使用。非经双方一致同意

并书面确认，该协议不得终止或变更，但该协议另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5、许可使用费用 

苏宁控股集团就取得部分商标使用、注册的许可事项每年向公司支付贰佰万

元，其子公司不再另行支付。自商标许可协议签署之日起按年支付。 

6、双方权利与义务 

（1）苏宁云商允许苏宁控股集团在苏宁云商非主营业务范围注册和使用带

有“苏宁”字样的商标，并应当给予必要的协助。双方在使用各自商标时应当注

意相互区分、防止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 

（2）苏宁控股集团承诺不得将许可使用、注册的商标用于苏宁云商的主营

业务领域，否则苏宁云商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追求相应的法律责任。 

（3）苏宁控股集团同意，如果苏宁云商今后在商标使用、注册和转让中需

要苏宁控股集团予以同意和配合的，苏宁控股集团将予以同等的同意和配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商标转让的交易目的 

公司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商标使用许可的议案》，公司与

苏宁置业集团签署了《商标许可使用协议》，同意苏宁置业集团使用部分类别的

“苏宁”、“SUNING”及“苏宁置业”相关商标。苏宁置业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业务拓展，形成了“苏宁广场”、“苏宁睿城”、“苏宁雅悦”等一系列房地

产开发项目品牌以及“苏宁银河”品牌的物业管理业务，其在“苏宁置业”系列

商标上投入较多，具备了一定的知名度。根据苏宁置业集团的发展规划，其还将

结合不同市场的消费需求，开发不同系列的物业产品，都需要使用相关的“苏宁”

系列商标。 



从公司业务布局战略角度而言，公司拟集中资金、人力、管理资源发展主营

业务即互联网零售业务及相应衍生的物流服务、金融服务、IT 技术服务等业务，

并无计划在房地产业务领域分散消耗过多资源；从关联交易公允性角度而言，由

于“苏宁置业”等一系列的房地产业务商标未来将由公司关联方苏宁置业集团使

用并获益，因此公司未来并无合理理由为该等商标增加管理成本或进行推广投入，

而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苏宁置业集团已在相关商标的推广上进行了较大的投入，

未来还将进一步投入；从商标本身维护的角度而言，如公司长期较少使用或不使

用“苏宁置业”或其他房地产业务领域商标，则不利于维持该等商标的商标专用

权，有可能增加商标专用权灭失的风险，如果商标专用权灭失，进而会不利于“苏

宁”整体品牌体系的安全稳定。 

基于上述因素，为了配合业务布局梳理、降低管理成本以及减少商标灭失的

风险，公司拟将“苏宁置业”等转让商标转让予苏宁置业集团。 

2、商标许可交易目的 

由于历史渊源关系，苏宁云商与苏宁控股集团名称中均有“苏宁”字号，并

一直使用“苏宁”字号从事各自的日常经营活动。双方在开展业务时，需要在不

用领域使用带有“苏宁”字样的商标且双方相信各自对“苏宁”或带有“苏宁”

字样商标的使用、注册不会导致消费者对产品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并积极地采

取措施防止混淆的发生。现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对注册商标使用的管理，公司签署

《商标许可协议》，明确商标使用范围，并将通过自身的发展，共同促进“苏宁”

品牌形象的推广以及“苏宁”品牌价值的提升。 

 

综上，本次关联交易将有利于加强“苏宁”商标的使用管理，通过不同产业

板块投入，全面提升“苏宁”商标的市场知名度，对于“苏宁”品牌形象及品牌

价值提升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按照评估价格、参照已有许可交易进

行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

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本年年初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向苏宁置业集团支付工程代建、房屋租

赁等金额 2549.97万元。公司收入苏宁置业集团房屋租金收入 237.83万元。 

2、本年年初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与苏宁控股集团未发生相关费用。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交的《商标转让协议》和《商标许可协议》进行了

审阅，获取了本次涉及转让商标的明细、作为商标转让定价基础的评估报告，公

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将有助于提升公司商标规范运作，符合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安排，同意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行为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公司商标管理，有利于“苏宁”品

牌形象的推广及品牌价值的提升，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中的商标转让价格按照评估价格确认，商标许可参照已有

许可交易协商定价，交易定价公允； 

（3）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关联交易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达成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本次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

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保荐机构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苏宁云商部分商标使用权转让及部分商标使用许可的交易条款、

定价依据以及审议程序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决议

的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

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2、上述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3、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行为。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商标转让及使用许可关联交易的保荐机构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任强伟               李  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9日 

 

 

 

 




